
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籌組「2010年宏都拉斯中華民國商展」參展團
參加辦法

一、組團說明：

（一）活動簡介： 

名稱：2010年宏都拉斯中華民國商展/貿易洽談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10年3月8-10日

地點：汕埠市汕埠展覽中心

簡介：為促進中、宏雙邊經貿關係，外交部特委託本會組團前往宏國舉辦此綜合性商品展覽會，3月8-10日在汕埠辦理展宏都拉斯中華民國商展，3月12日並於宏京德古斯加巴市舉辦一場貿易洽談會，並於展後3月13日前往薩爾瓦多洽談及參觀薩國大賣場（薩爾瓦多為本展團轉機點:3月15日貿易洽談）以協助業者拓展宏國、薩國及中美洲地區之市場。

（二）預定徵集廠商家數：30家。

（三）適於參加之產業：農牧機械、紡織品、加工食品、汽機車零配件、自行車、運動用品、禮品、珠寶、辦公室傢俱、醫療器材、光學器材、電腦及週邊設備、通訊器材、工具機、食品加工、包裝機械等消費性、服務性及綜合性產品。
（四）本展展品暫訂於98年12月18日集貨。(請及早準備展品)。
二、參加廠商資格：登錄合格之我國廠商（以政府單位及本會資料為準）。

三、報名手續：

（一）報名時請備齊下列書表：

１報名表一份（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印鑑）。

２參展產品正片、照片或型錄乙份

（為印製團員名錄，請提供解析度300dpi、10X10公分、以jpg規格存檔之圖片電子檔）

（二）報名地點：外貿協會（台北市基隆路一段三三三號五樓行銷專案處海外展覽組）

展務聯絡人：黃華南先生，電話：（02）27255200轉1325分機

本展承辦人：李幸加小姐  電話：（02）27255200轉1332分機
（三）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月15日截止(額滿提早截止)。
（四）繳費：請於報名時繳交參加保證金，每攤位新台幣貳萬元整（免繳分攤費）

※支票受款人請填「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」，並請劃線及加註「禁止背書轉讓」字樣；亦可將費用電匯至「合作金庫銀行世貿分行」帳號：5056-765-767605，請於電匯單備註欄註明活動名稱及繳款通知單號。

四、保證金之退還：


活動結束後，廠商如未違反相關規定，本會將於扣除已發生之費用後，無息退還保證金餘額。。
五、參加費用
（一）下列費用由外貿協會統籌支付：

１場地租金及布置費用。

２團員名冊印製費。

３由外貿協會統一交運樣品之出口裝櫃、報關、船運、保險、及在目的地國之通關提貨、內陸運輸等費用，（機械設備及未委託本會運送展品之廠商，請自行負擔）。

４辦理國內、外展前行銷活動。

５展場電話、傳真機、網路線等公用硬體設備裝設費用。

（二）下列費用由參加廠商自行負擔：

１參展團每標準攤位樣品超出一立方米（1CBM）部份之包裝、報關、倉儲、運費及進場費用等相關費用。

 2未統一交運之樣品，或保稅工廠須用保稅方式出口，其所需辦理之手續及各項費用。

3機械設備之報關、海運費、內陸運輸及進場費用。
4超出本會所提供標準攤位配備之其他布置及裝潢費用。另攤位其他配備租賃費用及機器用電、用水、空壓機租賃費等。

5展品進出國內外海關所需出示之報告書或檢驗函申請辦理費用。 
6展品進入外國應納之關稅、關稅手續費、銷售稅及其他稅捐。

7參加廠商代表之食宿、機票、交通、行李超重等費用。（非因外貿協會疏失而造成之班機延誤或行程更動，廠商不得對貿協提出求償要求）。
 8 展覽現場個別廠商所需之臨時人員或翻譯人員的聘僱費用。

9活動結束後樣品處理費用。

10其他臨時發生，無法以本會活動預算支付之費用。

六、外貿協會負責辦理下列事項：

（1） 辦理報名參展手續及相關事宜。

（2） 展館攤位規劃、攤位分配、場地設計與佈置事宜。

（3） 編製團員名冊及辦理行銷宣傳活動等行銷事宜。

（4） 對買主發布台灣參展消息，並協助邀請渠等前來參觀。

（5） 提供展前產品包裝及型錄設計諮詢服務。

（6） 提供動態商情及市場資料。
（7） 派遣人員隨團協助。
七、參加廠商應遵守及配合事項：

（一）請派員準時出席相關會議及參加展覽。

（二）請依外貿協會規定如期備妥樣品及裝箱清單參加預展，並據實申報樣品價值。

（三）為維護整體形象，廠商如須於其攤位內張貼任何宣傳品，請事先妥為規劃，並知會外貿協會。

（四）參加廠商不得與其他非本團團員共用其攤位，亦不得擅自轉讓攤位。

（五）展覽活動期間內必須在場照料樣品接洽交易，並協助提供資料以便外貿協會分析市場及統計推銷成果，其涉及業務機密部分，外貿協會將予審慎保密。

（六）參加廠商之展品、出版品及所提供之團員名冊刊登產品圖文，不得涉及商品仿冒或侵害國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或商標權、或其他智慧財產權，如涉及仿冒事宜，由廠商自行負擔所有責任，並支付衍生之訴訟仲裁等費用，以及活動主辦國行政或司法裁定之賠償或罰鍰。。

（七）參加廠商請依照團務會議公決之行程全程參與，如有不可抗力原因無法參加，務請事先知會外貿協會。

（八）參加廠商應有團隊精神，遵守團務會議決定事項，服從團長之指揮與領導及外貿協會工作人員之協調。

（九）活動結束後應適當處理其展品。

（十）不做任何損及其他業者之利益或國家名譽之行為。

（十一）團體活動時，請著妥適服裝，並遵守國際禮儀。

（十二）在中國大陸產製或標示Made in China之樣品不得參加。

（十三）本活動係以參展為主，參展廠商不得以參加商展之名義藉機出貨，本會同時要求所有海運之參展品都必須實品展出。

（十四）參展廠商選派人員赴海外參展，請務必考量其健康及体能狀態，避免發生意外傷病。

（十五）由於廠商展品及本會展覽材料用品等係採貨櫃裝運，若廠商申報託運之展品材積超過1CBM，除需繳交超額運費外，若導致貨櫃有無法容納之虞，廠商需配合減少展品材積至符合規定，或自費安排單獨裝運（由本會補助相當1CBM的運費），否則本會保留拒絕廠商參展之權利。

（十六）凡透過外貿協會代為聘請翻譯人員，非遇不可抗力因素不得於展覽期間因故臨時取消聘用，另廠商如於展前幾天要求翻譯人員提前赴展場工作，工資須足額給付，否則外貿協會有權保留拒絕該廠商日後1至3年之參展權利，廠商不得異議。

（十七）參加廠商於活動期間如有違反前述規定者，外貿協會得沒收保證金、列入不良廠商紀錄，並視情況於1至3年內不接受其參加外貿協會任何國內、外推廣活動，其情節重大者，並將報請政府有關機關處理。

八、其他事項：本辦法未規定事項，適用中華民國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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